湛建质监〔2007〕7号
关于加强见证取样送检管理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保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工作的公正性、科学性和权威性，我站从4月1日起将规范和加强见证取样送检管理制度，具体规定如下： 

         1、严格执行《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见证取样送检的规定》（建建[2000]211号），见证人员和取样人对试样的代表性和真实性负法定责任。
       2、建设单位办理质量监督申报手续时， 应同时填报《见证取样员申报表》，写明本工程现场的见证单位和见证取样员姓名，每单位工程见证人不少于2人。
3、见证取样员应由建设单位或该工程的监理单位具备建筑施工试验知识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并经培训考核，取得“见证取样员证”后，方可履行其职责。由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市建设局培训中心协助）统一编写培训教材，考核大纲，负责对全市见证取样员的统一考核及发证。并指导各县、区质监站开展见证人员的培训工作。
4、施工企业施工人员在现场进行原材料取样和试块制作时，必须有见证单位见证员在旁见证。见证员有责任对试样进行监护，并和施工企业送样员一起将试样送至检测单位。
       5、在收样窗口办理见证送样业务时，见证员应出示“见证取样员证”，并在试验委托单上签名及填写见证单位，一旦发生试验不合格情况，首先通知见证单位和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
       6、凡属见证送检的委托，收样员对无见证取样员签名的试验委托单及无见证取样员伴送的试件当作普通送检接收。有见证送检的检验报告中应注明见证单位及见证人员。未注明见证单位和见证人的检验报告不得作为质量保证资料和竣工验收资料。
                              二〇〇七年三月五日
附件：见证取样员申报表
见证取样员申报表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申报单位
	（盖章）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见证员姓名
	资格证号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1
	
	
	
	

	2
	
	
	
	

	
	
	
	
	

	
	
	
	
	


填表说明：1、见证取样员对试样的代表性和真实性负相应的法定责任，请慎重申报；2、每单位工程见证取样员不少于2人；3、建设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人员应分别申报；4、见证取样员如有更改或增加，请直接向湛江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申报备案；5、本表一式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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